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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致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2015年 2月 9日會議意見書 

                                                                       

「和諧之家」於 1985年成立，設立全香港首間庇護中心，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即時保護及支援。

此外，我們致力遏止及預防家庭暴力，推廣和諧及健康的家庭關係。同時，我們積極倡議家庭暴力相

關的政策及法例改革，務求令其能回應社會的需要。 

在庇護中心服務，我們有以下意見向政府提出： 

1. 庇護中心宿位供不應求 

庇護中心的住宿期一般是兩星期至三個月，對於有特別需要的個案，可透過家庭社工申請延長住宿期。

和諧之家庇護中心宿位上限是 65至 70，在 2013/14年度，我們為 418名受虐婦女及其小孩提供服務，

全年平均入住率高達 110.1%，因為其他庇護中心爆滿而未能成功轉介求助個案，我們曾經在同一時

間為 80 名受虐婦女及其小孩提供服務，而需把面談室改變為宿房用途，接收有關個案，以我們的宿

位上限為 70計算，超收率為 14%。而 2013/14年度我們因滿額而未能接收而需轉介其他中心的個案

共有 236個。情況最嚴重時，我們接收了「踩界」，即受虐者和施虐者的社會網絡在庇護中心的所在

範圍之內， 本來「踩界」個案是必須需轉介的，但因其他宿舍爆滿未能接收，我們只能在無選擇之

下接收，待其他宿舍有宿位時才盡快轉介。由上述情況可以了解庇護中心宿位供不應求，對服務使用

者的安全機成危機，再者令庇護中心設施和人手安排緊張，並影響環境和服務質素。 

建議：政府增加資源，確保庇護中心能夠有充足的設施和人手配合服務需求，以及保障家暴受害人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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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恤安置」政策 

2013-14年度和諧之家庇護中心有 26.7%受虐婦女住宿超過三個月，其中有 2.7 % 婦女由於未有長遠

安全居所，在中心滯留超過一年。根據我們的經驗，入住本會庇護中心而乎合「體恤安置」政策下「有

條件租約計劃」條件的受虐婦女中，部份可以在二至三週內獲家庭服務社工推薦，並在三、四個月內

獲分配公屋。但亦有部份婦女即使背景相近，但她們的家庭服務社工卻需三至九個月時間評估，才決

定是否推薦她們的申請，到她們獲分配公屋時已於庇護中心住宿至少一年或以上時間。冗長的評估時

間及過程，不但令婦女心情焦慮不安，亦令她們滯留在庇護中心。 

建議：增加「體恤安置」下「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推薦和審批透明度和一致性。 

 

3. 少數族裔、同性情侶家暴受害人問題 

現時種族及同性情侶項目已包括 在「虐待配偶同居 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資料輸入

表」，可見政府對少數族裔及同性情侶的家暴情況的關注。從和諧之家前線經驗中，我們體會到少數

族裔及同性情侶各有特別的需要和他們對家暴意識不足，令他們面對家暴時處境會更加困難。例如少

數族裔婦女，因為文化背景而往往會容忍暴力；很多同性情侶不知道，被威脅要公開他們的同志身份

可以是一種精神虐待，加上同性戀還沒有被普遍認識和接受，令同志向主流機構求助卻步。 

建議：1. 政府增撥公眾教育資源，配合少數族裔及同志的特別需要，提升他們對家暴的意識，好讓

他們在面對家暴危機時能向專業人仕求助。2. 政府帶動社福機構加強服務發展及前線同工培訓，令

服務配合「同志友善」及少數族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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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站式受害人庇護、支援及離舍後跟進服務 

大多數入住庇護中心的受虐婦女在不同的事情上都需要支援及兒童照顧服務，例如緊急和突發事

件、醫療應診、辦理法律援助和離婚程序、出席家事法庭審理、為孩子尋找新的學校、尋找長遠

住宿居所等。在現時的服務模式下，在庇護中心的婦女如需支援及兒童照顧服務，就要轉介到庇

護中心以外的機構。這種服務模式令飽受家暴創傷的婦女勞碌疲累。 由於心理上安全感的需要，

婦女都希望可以使用由她們居住的庇護中心中、熟悉的同工及朋輩提供支援及兒童照顧服務。此

外，婦女需要支援服務很多時是由於緊急和突發事件，而只有她們所居住的庇護中心才可提供最

適切的支援及兒童照顧服務。 

離舍後跟進服務方面，現時庇護中心會為離舍婦女及其子女提供三個月的跟進服務。從我們的經

驗反映，三個月的跟進是不足夠的, 因為婦女離舍後不等於問題完全解決，她們仍要面對生活許

多狀況，例如經歷離婚、上庭程序、爭取撫養權、單親照顧子女等等，都需要情緒支援，受害婦

女由於不想重覆講述自己的經歷和處境，因此她們希望庇護中心中社工可以繼續跟進其個案。 

建議：1. 政府檢討現時對家暴受害人的支援服務模式，增加庇護中心資源，使它們為其服務使用

者提供適切的一站式受害人庇護、支援及兒童照顧服務。2. 政府增加資源，延長離舍後跟進服務

至一年。 

5. 庇護中心的安全措施 

庇護中心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我們最擔心的是施虐者纒擾、跟踪受虐婦女及入侵庇護中心，我們希

望與有關警署緊密聯繫，並在有需要時得到警方的協助和配合。 

建議: 警方把庇護中心劃為巡邏及簽到點，以起阻嚇施虐者及提升受害人安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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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庇護中心個案呈報、需求評估 

現時庇護中心會為新入宿的配偶及親密關係個案填報「虐特配偶/同居情侶個案填寫中央資料系統資

料輸入表」。 但是因虐老、虐兒及其他家庭關係虐待而入住庇護中心的個案並不需要填寫及呈報中央

資料資料輸入表，因此現時呈報資科未能令政府全面了解及評估庇護中心的需求。 

建議：政府修改中史資料系統資料輸入表，除了呈報虐特配偶/同居情侶個案之外，庇護中心亦呈報

虐老、虐兒及其他家庭關係虐待個案等等，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庇護中心需求。 

 

 

 

查詢及聯絡: 

和諧之家總幹事: 陶后華女士   

電話: 2342 0072  傳真: 2304 7783    電郵: hhl@harmonyhousehk.org 

 




